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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刚等：税法经济调控功能的国际化  

本文来源：厦门大学国际税法与比较税制研究中心

  税法的经济调控功能自税法产生时起就客观存在，只不过在自然经济时期，它仅是以潜在的、自发

方式作用于社会经济生活，其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尚未凸现出来。从14世纪末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生

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的孕育成长，税法的经济调控功能由原来的自发状态转变为自觉状态，并在此后的自

由资本主义经由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的过程中，经历了有限调控、理性调控到20世纪30年代

以后具有现代观念的税法调控的演变历程。[1] 

  直至经济全球化潮流势不可挡、市场国际化趋势不可逆转的20世纪末、21世纪初，税法的经济调控功

能的发挥虽然仍主要限于一国（或地区）的疆域之内，但其作用的辐射范围已超越了国境，而且对国家之

间资本与技术流动的影响日益重要；国际层面上在税法方面的合作与协调也如火如荼，无不在为创造国

间公平的税收竞争环境，解决国际间的逃避税与双重征税等问题孜孜努力。然而，税法的经济调控功能如

何由国内拓展至国际，如何突破其固有的国家属性而衍生成普遍多样的国际品格，在理论上似乎还缺乏一

个合理、完满的解释。 

  漆多俊教授关于“国际调节”理论的提出，不仅是其“三三制”经济法基础理论的深化，而且为国内

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到了连接点，乃至对传统国际经济法体系的构成和国际公法、国

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部门法划分都提出了挑战。[2]将这种理论予以细化，延伸至税法领域，我们欣喜地

发现，它为税法经济调控功能由国内走向国际的现象提供了一个最佳的理论注释。 

  以往涉外税法和国际税法的研究者在论及涉外税收优惠、关税减让谈判、国际双重征税的解决、国

逃避税的规制以及税收的国际协调和合作等问题时，一般都是从经济意义的角度侧重于对其制度的构建和

阐释，没有能够从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宏观调控功能的角度对这些问题加以认识。实际上，按照“国

调节”理论，这些问题的产生和解决与税法经济调控功能由国内扩展至国际的客观需要都具有内在的联

系。 

  例如，涉外税收优惠措施，是一国用来吸引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手段之一，客观上也起到了

整本国产业结构的宏观调控作用。但是，对于享受东道国税收优惠待遇的外国投资者来说，如果其同时

其本国的居民纳税人，而该国并不对东道国实行税收饶让抵免，那么东道国所实行的涉外税收优惠措施就

有可能难以奏效。所以，虽然涉外税收优惠措施虽然是东道国作为税法经济调控的手段之一，但如果缺乏

投资者母国相应的税收饶让抵免制度的配合，恐怕会完全丧失其应有的作用。这不正是税法经济调控功能

国际化的表现吗？ 

  再比如，税收的国际协调与合作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商品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创造更好的条件。

[3]这种所谓的“更好的条件”其实就是国际化的市场 。按照“国际调节”的观点，国际市场也存在

市场障碍。不过这种国际市场的市场障碍与国内市场的市场障碍有所不同，后者往往是指国内市场主体的

竞争秩序问题，而前者除了国际市场的竞争秩序、如跨国公司的垄断与不正当竞争问题之外，还包括国

与国家之间在贸易和税收政策等方面的矛盾与冲突，如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所以，各国都致力于关

减让和消除非关税壁垒的谈判。从对国际市场的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各国之间的这种谈判实际上就是

各国国内关税调节作用的再调节，即所谓的“国际调节”，其目的在于通过相互之间的妥协和让步，发挥

各国国内关税政策有利于或限制其不利于国际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的方面，消除这种存在于国际层面的市

障碍。 

  在国际税法的其他领域，如税收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国际双重征税的解决、国际逃避税的防范等方

面，我们都可以从中推导出税法经济调控功能的国际化作为“国际调节”方式之一的理论解释。 



  因此，“国际调节”理论绝不是空穴来风，它既来源于实践，又指导于实践。它说明了，从商品经济

初级阶段市场自身的一元化调节，到高级阶段的市场和国家的二元调节，再到现代商品经济的国际化和全

球化进程中市场 、国家和国际的三元调节，这样一种市场 、调节机制与法律的同步演变规律是科学

的、合理的。笔者以为，“国际调节”理论对税法理论研究的贡献就在于，不仅填补了长期以来涉外税

与国际税法在国际宏观调控方面的理论缺位，为我们观察前述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而且指明了

法经济调控功能国际化的趋势，突破了传统上国内税法与国际税法研究界限分明的局面，打通了将二者融

合研究的通道。作为一篇短文，笔者只是就“国际调节”理论于税法领域的运用通过例举的方式作了简

说明，其具体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